
 

世新有線電視收視契約 

茲世新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提供  貴用戶（以下簡稱乙方）收視、收聽

及使用有線電視視訊服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條款：（契約訂戶有三天審閱權）  
 

第一條：當事人之名稱、電話及住居所(營業所) 

業者：(甲方)系統名稱：世新有線電視(股)公司.代表人：王國徽.統一編號：97168074.

營業地址：嘉義市北港路 225 號 6F；訂戶：(乙方)相關資料如本單據正面所示。 

第二條：契約有效期間、視訊服務頻道名稱 

除非有本契約終止之事由，契約有效期間自（如本單據正面所示）。甲方於契約

有效期間內，依乙方之選擇，於約定處所（如本單據正面所示），接用服務之電

視機台數（以實際裝機為主），提供基本頻道視訊服務，其頻道數 50 個，頻道名

稱，頻道授權契約到期日(不包括廣告專用頻道、頻道總表專用頻道及重覆播送之

頻道)。甲方提供之收視頻道表詳如附表。 

甲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未依前項提供收視頻道表附件者，乙方得依據甲方所散

發之收視頻道表主張權利。 

契約期滿前，當事人之一方已提出協議另訂新約之請求而未達成協議者，自契約

期滿時起一個月內，甲方應與乙方進行協議。除乙方不同意與甲方進行協議者外，

在協議期間內，甲方應依原契約條件供應節目、收費。逾協議期間，雙方仍未達

成協議簽訂新約者，本契約即行終止。 

契約期滿，雙方均未請求協議另訂新約，甲方如繼續提供有線電視服務，並將新

節目表提供乙方，乙方未於一週內表示反對，仍繼續收視、收聽者，本契約自動

展延一期。展延後之契約條件如有變更，變更後之契約條件有利於乙方者，適用

變更後之契約條件。 

第三條：繳費項目、金額及方式 

一、收視費：依中央主管機關收費標準 

  二、裝機費：單機費用 1,500 元；每一分機費用：裝機時 500 元/裝機後 800 元 

三、移機費：室內移機：每機 500 元；室外移機：每機 800 元 

四、繳費期限及金額 

      繳費期限：□月繳 □雙月繳 □季繳 □半年繳 □年繳。乙方如不續約，可於契約

到期後，由甲方無息退還未用之收視費（不足月者每日收視費以每月收視費三十分

之一計算）。    

     



 

五、繳費方式 

      □臨櫃繳款  □超商 / 金融機構代收繳款  □便利商店印單繳款  □ATM / 金融 

        卡網路轉帳  □ACH 約定帳戶轉帳    □第三方支付 

      如以社區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名義與甲方訂立本契約者，屬於該社區或公寓大 

    廈之住戶，亦得依本契約約定之事項行使乙方之權利。 

第三條之一  新、舊訂戶繳費方式之約定、變更 

        前項契約繳費方式經約定後有變更時，甲方不得拒絕訂戶變更申請，但需於下個月

始可生效。 

第四條：收費標準調整及繳費方式變更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甲方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收費標準如有調整，乙方仍依

前條約定之應繳費用繳付。但如約定之應繳費用高於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最高)

收費標準時，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最高)收費標準繳付。繳付方式如有變更，

乙方應於變更前十天通知甲方，甲方不得拒絕。 

第五條：節目完整性 

甲方應依其所提供之節目表播放節目，並維持所提供頻道節目內容及畫面之完整

性。但因公共利益或突發事件所必要者，或發生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天然災害及

緊急事故應變辦法所生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甲方違反前項約定時，乙方得請求免除當日收視費(日收視費指月收視費之三十分

之一，以下同)。 

第六條：維修義務 

乙方發生無法收視或收視不良狀況，甲方於接獲乙方維修通知時，應於 24 小時到

修，並約定修復時間。倘無法收視或收視不良係因天然災害、不可抗力或其他不

可歸責於甲方之誤失所致，甲方當竭力儘速修復，惟前開 24 小時限制在此不予適

用。 

乙方同意提供甲方進入建築物或室內（倘若乙方係集合式住宅之收視戶時，則應

採取合理行動使集合式住宅之管理委員會或該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允許甲方進

入），且為使甲方得以依約提供相關服務而授權甲方於室內及室外，安裝必要之

相關設備。凡關於前開設備之裝設或甲方依照本契約提供之服務之合理需求下，



 

乙方並同意不另外收費提供足夠之空間、電力（倘若乙方係集合式住宅之收視戶

時，則應採取合理行動使集合式住宅之管理委員會解決） 

第七條：違反維修義務之責任 

甲方違反前條到修時間或修復時間始行修復時，乙方得按日請求減少三十分之一

之月收視費；如逾到修時間十天以上或逾修復時間十天以上始行修復時，乙方得

請求免除當月收視費(及解碼設備租金)。 

第八條：頻道更換或停止播送之責任 

除廣告專用頻道外，甲方不得任意更換或全部、部分停止播送任一頻道，如頻道

次序調整或因頻道授權契約到期而停止播送時，甲方應注意乙方權益之保障。 

依前項約定，甲方得更換、調整或停止播送頻道時，應於前五天以書面或連續五

天於該頻道中以播送之方式(指連續五天於頻道總表及該頻道播出時間內每小時

播送一次)通知乙方。 

甲方違反前二項約定時，乙方得請求減少當月五日之收視費或延展五日之收視、

收聽及使用。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更換或停止播送頻道，不得視為有違反本條規定：(1)

因頻道商未依約履行，甲方依法行使權利抗辯。(2)由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因天

然災害及依緊急事故應變辦法之規定或任何非甲方所能控制之情事所導致之停止

播送。 

第九條：頻道減少或停止播送之責任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 由 而減 少播送之頻道數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予以頻道停播

或為沒入之處分，致甲方所提供之服務未達基本頻道數時，甲方應減收當月收視費

或為其他方式之賠償；如甲方所提供之服務未達基本頻道數三分之二，並達十天以

上時，即應免除當月之收視費用。 

第十條：訂戶基本資料之保密及利用 

甲方僅得於履行契約之目的範圍內，使用乙方提供之各項基本資料。非經乙方書面

同意，不得為目的範圍外之利用或洩露。 

甲方如以電腦處理前項個人基本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訂戶申訴專線 



 

甲方應成立訂戶服務中心，地址為嘉義市北港路 225 號 6F、電話號碼（05）2302255

及傳真號碼（05）2302905，並指派專人處理申訴案件。 

第十二條：契約終止及通知 

乙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本契約。 

前項終止係因甲方違反應記載事項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一項而終止契約者，乙

方並得請求相當月收視費二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甲方於乙方有下列情形時（即乙方違約時），應以書面通知限期改正（限期改正期

間七日內），逾期仍未改正者，甲方得終止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並要求乙方給付收

視費：一、乙方未依期限繳交費用。二、乙方逾越約定使用範圍，提供自己或他人

使用。倘若乙方之任何違約情事造成甲方之損失或損害時，甲方應依有線廣播電視

法第七十四條要求乙方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並補償甲方因此所產生之必要費用。 

 

第十三條：契約終止之損害賠償 

本契約於甲方受撤銷許可處分確定、破產宣告及終止營業時終止。乙方因甲方受撤

銷許可處分致收視、收聽權益產生損害時，乙方得請求一個月收視費之賠償。 

甲方擬暫停或終止營業時，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乙方。甲方未盡通知義務時，乙方得

請求一個月收視費之賠償。 

第十四條：預付費用之返還 

乙方通知甲方終止契約時應攜帶身份證、印章及收據至甲方辦公處所辦理退費手

續。甲方應於終止日起十五日內無息償還之（依第三條月繳價計算退費）；如因可

歸責甲方事由致逾期未償還者，按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其利息。 

第十四條之一：（系統經營者之保證） 

契約期間甲方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於大眾銀行活期金融機構成立履約保證

準備金專戶，供主管機關不定期查核。於甲方無法履行服務契約義務時，就其預收

未到期之收視費用，按契約存續期間比例退還之，並載於契約正面明顯處。（與契

約期限一致） 

第十五條：契約終止後設備之拆除 



 

除乙方拒絕甲方進行拆除外，甲方應於契約終止後一個月內將分接點至乙方屋內

引戶線之線纜及設備拆除，乙方可恢復原有無線電視節目之收視、收聽；逾期不

為拆除時，乙方得於自行拆除後，向甲方請求償還其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但契約

係因可歸責乙方事由而終止者，不得請求償還。 

甲方為前項恢復乙方原有無線電視節目之收視、收聽時，除契約係因甲方違約而

終止者外，甲方得向乙方請求支付必要之器材費用。 

前項所稱之「纜線及設備」為甲方所有，除甲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乙方不得將該

纜線及設備借與他人使用。 

 


